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湖小字第661號

原      告  千翔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平璋 

訴訟代理人  呂理標 

被      告  惠鴻資訊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奇峯 

訴訟代理人  張本承 

            徐佳璋 

            鍾承鋒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規定，僅記載主文及

理由要領。

二、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前委託被告就怡盛集團網站規劃設計，於民國102年6月

19日簽訂形象網站建置委託設計協議（下稱系爭協議），惟

原告於112年12月5日收受訴外人典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典匠公司）之存證信函，指涉原告網頁文宣所使用圖像係

屬典匠公司專屬授權之產品，嗣後，原告先行向典匠公司協

議和解方案，並以新臺幣（下同）57,750元與典匠公司和

解，故原告另依系爭協議提起本訴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

任。

　㈡被告抗辯原告僅憑典匠公司之通知，即與典匠公司和解，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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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舉證原證三附件1及附件2（下稱系爭圖片）為典匠公司所

有，且被告製作網站所有圖片均為原告提供，與被告無關，

應為原告接收形象網站後，自行誤用侵權圖片，以原告與典

匠公司和解條件，並非原告賠償典匠公司，係購買取得200

張圖片使用權，自應無損害，不得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責

任。經本院傳喚證人李奇忠證稱：我們有提供原告專屬代理

的相關證明，我忘記是否有向原廠聲請這張圖片的著作權專

屬證明，我忘記當時是否有提供專屬證明書給原告，但是專

屬代理證明書一定有提供給原告才會和解等語，依證人上開

證述，及其為典匠公司維權部門之業務人員，就相類似之案

件均有負責處理，可證系爭圖片應為典匠公司所有，應可認

定。

　㈢證人稱典匠公司對於和解方案為一張圖片4萬元，兩張以上

通常會打折扣，原告當時5萬多又送200張圖片一定是公司有

做很多讓利。又稱公司和解方案有4種，分別為100張、200

張、300張，原告所說200張應是我們多送100張，我們第4方

案是純和解方案，就是不含圖片，以原告2張圖片計算，可

能也要含稅52,500元，通常一張圖片和解金含稅是42,000元

云云。依原告與典匠公司之和解條件可知，原告和解方案係

購買典匠公司圖片，且張數超出原來系爭圖片2張甚多，縱

屬原告有因請被告規劃設計之網站誤用典匠公司所有之圖片

而有被迫接受與典匠公司為相關和解事宜，惟依上開和解條

件，典匠公司並未因上開原告之侵權行為而對其索賠，僅係

要求原告使用圖片應取得其授權，且原告已使用該侵權之圖

片達十年之久，典匠公司本可單純向原告索賠52,500元，惟

並未為之，反係以57,750元之金額另提供高達200張之圖片

供原告使用，上開條件對原告並無不利，應可認係其另外與

典所公司所簽訂授權使用圖片之金額，故尚難認原告因而受

有損失，是原告依系爭協議之主張，難認有理。

三、從而，原告依系爭協議第8條第2款規定，以原告受有損失而

請求被告賠償57,75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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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9 日

                  內湖簡易庭  法  官  徐文瑞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

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

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

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9 　　日

                              書記官  邱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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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湖小字第661號
原      告  千翔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平璋  
訴訟代理人  呂理標  
被      告  惠鴻資訊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奇峯  
訴訟代理人  張本承  
            徐佳璋  
            鍾承鋒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規定，僅記載主文及理由要領。
二、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前委託被告就怡盛集團網站規劃設計，於民國102年6月19日簽訂形象網站建置委託設計協議（下稱系爭協議），惟原告於112年12月5日收受訴外人典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典匠公司）之存證信函，指涉原告網頁文宣所使用圖像係屬典匠公司專屬授權之產品，嗣後，原告先行向典匠公司協議和解方案，並以新臺幣（下同）57,750元與典匠公司和解，故原告另依系爭協議提起本訴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㈡被告抗辯原告僅憑典匠公司之通知，即與典匠公司和解，未能舉證原證三附件1及附件2（下稱系爭圖片）為典匠公司所有，且被告製作網站所有圖片均為原告提供，與被告無關，應為原告接收形象網站後，自行誤用侵權圖片，以原告與典匠公司和解條件，並非原告賠償典匠公司，係購買取得200張圖片使用權，自應無損害，不得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責任。經本院傳喚證人李奇忠證稱：我們有提供原告專屬代理的相關證明，我忘記是否有向原廠聲請這張圖片的著作權專屬證明，我忘記當時是否有提供專屬證明書給原告，但是專屬代理證明書一定有提供給原告才會和解等語，依證人上開證述，及其為典匠公司維權部門之業務人員，就相類似之案件均有負責處理，可證系爭圖片應為典匠公司所有，應可認定。
　㈢證人稱典匠公司對於和解方案為一張圖片4萬元，兩張以上通常會打折扣，原告當時5萬多又送200張圖片一定是公司有做很多讓利。又稱公司和解方案有4種，分別為100張、200張、300張，原告所說200張應是我們多送100張，我們第4方案是純和解方案，就是不含圖片，以原告2張圖片計算，可能也要含稅52,500元，通常一張圖片和解金含稅是42,000元云云。依原告與典匠公司之和解條件可知，原告和解方案係購買典匠公司圖片，且張數超出原來系爭圖片2張甚多，縱屬原告有因請被告規劃設計之網站誤用典匠公司所有之圖片而有被迫接受與典匠公司為相關和解事宜，惟依上開和解條件，典匠公司並未因上開原告之侵權行為而對其索賠，僅係要求原告使用圖片應取得其授權，且原告已使用該侵權之圖片達十年之久，典匠公司本可單純向原告索賠52,500元，惟並未為之，反係以57,750元之金額另提供高達200張之圖片供原告使用，上開條件對原告並無不利，應可認係其另外與典所公司所簽訂授權使用圖片之金額，故尚難認原告因而受有損失，是原告依系爭協議之主張，難認有理。
三、從而，原告依系爭協議第8條第2款規定，以原告受有損失而請求被告賠償57,75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華民國113年9月9日
                  內湖簡易庭  法  官  徐文瑞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9 　　日
                              書記官  邱明慧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湖小字第661號
原      告  千翔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平璋  
訴訟代理人  呂理標  
被      告  惠鴻資訊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奇峯  
訴訟代理人  張本承  
            徐佳璋  
            鍾承鋒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規定，僅記載主文及
    理由要領。
二、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前委託被告就怡盛集團網站規劃設計，於民國102年6月1
    9日簽訂形象網站建置委託設計協議（下稱系爭協議），惟
    原告於112年12月5日收受訴外人典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典匠公司）之存證信函，指涉原告網頁文宣所使用圖像係
    屬典匠公司專屬授權之產品，嗣後，原告先行向典匠公司協
    議和解方案，並以新臺幣（下同）57,750元與典匠公司和解
    ，故原告另依系爭協議提起本訴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㈡被告抗辯原告僅憑典匠公司之通知，即與典匠公司和解，未
    能舉證原證三附件1及附件2（下稱系爭圖片）為典匠公司所
    有，且被告製作網站所有圖片均為原告提供，與被告無關，
    應為原告接收形象網站後，自行誤用侵權圖片，以原告與典
    匠公司和解條件，並非原告賠償典匠公司，係購買取得200
    張圖片使用權，自應無損害，不得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責任
    。經本院傳喚證人李奇忠證稱：我們有提供原告專屬代理的
    相關證明，我忘記是否有向原廠聲請這張圖片的著作權專屬
    證明，我忘記當時是否有提供專屬證明書給原告，但是專屬
    代理證明書一定有提供給原告才會和解等語，依證人上開證
    述，及其為典匠公司維權部門之業務人員，就相類似之案件
    均有負責處理，可證系爭圖片應為典匠公司所有，應可認定
    。
　㈢證人稱典匠公司對於和解方案為一張圖片4萬元，兩張以上通
    常會打折扣，原告當時5萬多又送200張圖片一定是公司有做
    很多讓利。又稱公司和解方案有4種，分別為100張、200張
    、300張，原告所說200張應是我們多送100張，我們第4方案
    是純和解方案，就是不含圖片，以原告2張圖片計算，可能
    也要含稅52,500元，通常一張圖片和解金含稅是42,000元云
    云。依原告與典匠公司之和解條件可知，原告和解方案係購
    買典匠公司圖片，且張數超出原來系爭圖片2張甚多，縱屬
    原告有因請被告規劃設計之網站誤用典匠公司所有之圖片而
    有被迫接受與典匠公司為相關和解事宜，惟依上開和解條件
    ，典匠公司並未因上開原告之侵權行為而對其索賠，僅係要
    求原告使用圖片應取得其授權，且原告已使用該侵權之圖片
    達十年之久，典匠公司本可單純向原告索賠52,500元，惟並
    未為之，反係以57,750元之金額另提供高達200張之圖片供
    原告使用，上開條件對原告並無不利，應可認係其另外與典
    所公司所簽訂授權使用圖片之金額，故尚難認原告因而受有
    損失，是原告依系爭協議之主張，難認有理。
三、從而，原告依系爭協議第8條第2款規定，以原告受有損失而
    請求被告賠償57,75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華民國113年9月9日
                  內湖簡易庭  法  官  徐文瑞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
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
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
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9 　　日
                              書記官  邱明慧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湖小字第661號
原      告  千翔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平璋  
訴訟代理人  呂理標  
被      告  惠鴻資訊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奇峯  
訴訟代理人  張本承  
            徐佳璋  
            鍾承鋒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規定，僅記載主文及理由要領。
二、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前委託被告就怡盛集團網站規劃設計，於民國102年6月19日簽訂形象網站建置委託設計協議（下稱系爭協議），惟原告於112年12月5日收受訴外人典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典匠公司）之存證信函，指涉原告網頁文宣所使用圖像係屬典匠公司專屬授權之產品，嗣後，原告先行向典匠公司協議和解方案，並以新臺幣（下同）57,750元與典匠公司和解，故原告另依系爭協議提起本訴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㈡被告抗辯原告僅憑典匠公司之通知，即與典匠公司和解，未能舉證原證三附件1及附件2（下稱系爭圖片）為典匠公司所有，且被告製作網站所有圖片均為原告提供，與被告無關，應為原告接收形象網站後，自行誤用侵權圖片，以原告與典匠公司和解條件，並非原告賠償典匠公司，係購買取得200張圖片使用權，自應無損害，不得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責任。經本院傳喚證人李奇忠證稱：我們有提供原告專屬代理的相關證明，我忘記是否有向原廠聲請這張圖片的著作權專屬證明，我忘記當時是否有提供專屬證明書給原告，但是專屬代理證明書一定有提供給原告才會和解等語，依證人上開證述，及其為典匠公司維權部門之業務人員，就相類似之案件均有負責處理，可證系爭圖片應為典匠公司所有，應可認定。
　㈢證人稱典匠公司對於和解方案為一張圖片4萬元，兩張以上通常會打折扣，原告當時5萬多又送200張圖片一定是公司有做很多讓利。又稱公司和解方案有4種，分別為100張、200張、300張，原告所說200張應是我們多送100張，我們第4方案是純和解方案，就是不含圖片，以原告2張圖片計算，可能也要含稅52,500元，通常一張圖片和解金含稅是42,000元云云。依原告與典匠公司之和解條件可知，原告和解方案係購買典匠公司圖片，且張數超出原來系爭圖片2張甚多，縱屬原告有因請被告規劃設計之網站誤用典匠公司所有之圖片而有被迫接受與典匠公司為相關和解事宜，惟依上開和解條件，典匠公司並未因上開原告之侵權行為而對其索賠，僅係要求原告使用圖片應取得其授權，且原告已使用該侵權之圖片達十年之久，典匠公司本可單純向原告索賠52,500元，惟並未為之，反係以57,750元之金額另提供高達200張之圖片供原告使用，上開條件對原告並無不利，應可認係其另外與典所公司所簽訂授權使用圖片之金額，故尚難認原告因而受有損失，是原告依系爭協議之主張，難認有理。
三、從而，原告依系爭協議第8條第2款規定，以原告受有損失而請求被告賠償57,75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華民國113年9月9日
                  內湖簡易庭  法  官  徐文瑞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9 　　日
                              書記官  邱明慧
　　　　　　　　


